
新約聖靈論(十六) 

約翰福音中聖靈論(二) 
 

I. 關於「敬拜」的問題(約 4:19-24) 

1. 撒瑪利亞婦人提出關於敬拜的地方之問題(4:19-20) 

 

2. 耶穌的回答(4:21-24) 
A. 耶穌宣告在耶路撒冷和基利心山的敬拜都將成為過去(4:21) 

 
 

B. 耶穌堅持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，不是從撒瑪利亞人(4:22) 

 
 
 

C. 耶穌正面的講解「敬拜」的性質(4:23-24) 

1) 真正的「敬拜」不但即將臨到，並且已經在耶穌和祂的傳道工作中預先存在了。 

 
 

2) 真正的「敬拜」要用「靈」和「真理」敬拜神 

 
 
 

3) 神是「靈」 

 
 

4) 所以敬拜神的人「必須」用靈和「真理」敬拜祂 

 

 
 

II. 叫人活著的是「靈」(約 6:63a) 

 
 
III. 耶穌的話是靈、是生命(約 6:63a) 

1. 耶穌的話是靈 

 
 

2. 耶穌的話是生命 

 
 

IV. 屬靈原則 
1. 真正的敬拜必須是以神為中心，因此唯有藉著所賜下的「聖靈」才可能發生，並且

是基於對「道成肉身的道」(真理)所具有的個人認識與順服。 

2. 聖靈是賜生命的。 

3. 因為神賜聖靈給耶穌是無可限量的，所以耶穌就說神的話(3:34)。耶穌的話乃是賜

生命聖靈的產物。 


